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240� � � �公司简称：华业资本

第三季度

报告

§1� 重要提示

1.1�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药白云山” 或“本公司” ）董事会（“董事会” ）、监事会（“监

事会”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本公司董事出席了于2015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第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其中，副董事长陈矛先生因公

务未能出席会议，委托执行董事程宁女士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1.3� � 本公司及其附属企业（统称“本集团” ）与本公司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第三季度（“本报告期” ）之财

务会计报告乃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

1.4� � 本公司董事长李楚源先生、执行董事吴长海先生及财务部部长姚智志女士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1.5� � 本公司在香港刊登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乃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港交所” ）证券上市规

则（“上市规则” ）第13.09(2)(a)条的有关规定，以及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内幕消息条

文而作出。

1.6� � 本季度报告分别以中、英文两种语言编订，两种文体若出现解释上歧义时，以中文本为准。

§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未经审计

)

调整后 （未经审

计）

调整前 （经审计） 调整后

总资产

(

人民币千元

) 15,822,164 14,269,556 14,210,784 10.88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

人

民币千元

)

8,119,002 7,704,970 7,739,301 5.37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人民币元

)

6.29 5.97 5.99 5.39

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

1

—

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未经审计

)

调整后

(

未经

审计

)

调整前 （未经审

计）

调整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人民币千元

)

1,604,415 1,853,560 1,860,187 (13.4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人民币元）

1.24 1.44 1.44 (13.42)

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

1

—

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未经审计

)

调整后

(

未经

审计

)

调整前 （未经审

计）

调整后

营业收入（人民币千元）

15,070,814 14,645,471 14,635,342 2.90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人

民币千元）

960,001 854,560 856,842 12.34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千元）

960,611 818,291 838,252 17.39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743 0.662 0.664 12.35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743 0.662 0.664 12.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1.90 12.28 12.25

减少

0.38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11.91 11.76 11.98

增加

0.15

个百分点

注：（1）以上财务报表数据和指标均以合并报表数计算。

本集团无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事项。本公司于2015年8月完成了对广州医药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广药总院” ）100%股权收购，属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因此本集团重列了以前各期的主要财务报

表数据和指标。

（2）非经常性损益涉及项目及金额包括：

项 目

本期金额

（

2015

年

7-9

月）

(

人民币千元

)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金额

（

2015

年

1-9

月）

(

人民币千元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5) (50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

还、减免

- 1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7,525 52,485

为本公司下属子公

司取得政府补助当

期转入营业外收入

的金额。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

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1,636) 74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转回

(8) 196

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459) (1,27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13,172) (49,967)

所得税影响数

431 (1,819)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数

(182) (479)

合 计

(7,576) (609)

2.2� 本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户数为64,909户。其中，持有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

股东64,882户，持有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的股东27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报告期末持股

数

(

股

)

约占总股

本比例

(%)

所持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

(

股

)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

(

股

)

股东性质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

“广药集团”

) 583,966,636 45.23 34,839,645

无 内资股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219,567,479 17.01

无 未知 外资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8,605,647 2.99

无 未知 内资股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260,700 1.18

无 未知 内资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消费活

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2,035,275 0.93

无 未知 内资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9,000,000 0.70

无 未知 内资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国

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8,610,169 0.67

无 未知 内资股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

分红

－018L－FH001

沪

6,380,585 0.49

无 未知 内资股

赵旭光

6,095,437 0.47

无

47,500

内资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021,813 0.47

无 未知 内资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说

明

（

1

）根据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其持有的外资股（

H

股）

股份乃代多个客户持有。

（

2

）本公司未知悉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3� 重要事项

3.1� 本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2015

年

9

月

30

日

(

人

民币千元

)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人

民币千元

)

（调整

后）

增减变动

(%)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363,050 1,011,087 34.81

2015

年

1-9

月，本集团积极开展营销

工作，拓展销售渠道，销售收入增长

同时应收账款也相应增长， 资金回

笼有所放缓所致。

预付款项

655,555 326,857 100.56

2015

年

1-9

月， 本集团预付购地款、

医药原料及包装物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54,208 20,082 667.88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本集团未抵扣

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80,781 137,114 104.78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对重庆

医药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所

致。

商誉

2,283 0 100.00

2015

年

1-9

月，本公司收购广州医药

海马品牌整合传播有限公司股权公

允价值与成本差异所致。

应付账款

3,040,259 2,075,921 46.45

2015

年

1-9

月，本公司属下企业积极

拓展优质供应商， 获得较好的商业

信用政策而致使应付账款增加。

预收款项

555,513 892,457 (37.75)

2015

年

1-9

月，本公司属下企业预收

客户货款同比减少。

应付利息

405 237 71.10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止，本集团应付

未付银行利息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47,501 0 100.00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止，本公司属下

企业对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7,949 11,878 (33.08)

2015

年

1-9

月，本公司所持有的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价格下降所致。

项目

2015

年

1-9

月

(

人民

币千元

)

2014

年

1-9

月

(

人民

币千元

)

（调整

后）

增减变动

(%)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19,021) (582)

（

3,166.54

）

2015

年

1-9

月，本公司属下企业通过

合理调配资金， 努力提高资金运营

效率，使利息收入大幅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42 1,123 (33.90)

2015

年

1-9

月，本公司所持有的中航

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哈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价下降所致。

投资收益

113,223 197,214 (42.59)

2015

年

1-9

月，本公司属下企业分配

股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69,340 47,104 47.21

2015

年

1-9

月，本公司属下企业收到

拆迁补偿所致。

营业外支出

67,324 9,033 645.34

2015

年

1-9

月，本公司属下企业发生

拆迁相关费用支出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00,466) (253,603)

（

176.21

）

2015

年

1-9

月，本公司对外支付的投

资款同比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本公司及持有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3.1� 控股股东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承诺

项目 内容

承诺背景 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承诺

承诺方 控股股东

承诺内容

1

、为提升上市公司价值，股改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广药集团将在法律法规许可及监管部门批准的前提

下，支持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药业”，即本公司）建立以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作为管理层实施认

股权利的先决条件的股权激励制度。

2

、在原承诺函的基础上，广药集团进一步承诺：为了充分调动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实现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及价值提升，广药集团承诺将在法律法规许可及监管部门批准的前提

下，督促和支持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三年内建立以业绩增长为先

决条件并与市值联系的中长期激励制度。

承诺时间及期

限

原承诺于

2006

年

3

月作出，广药集团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就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承诺，有效期至承诺履行完

成日止。

是否有履行期

限

该承诺履行期限截至

2017

年

6

月

25

日。

是否及时严格

履行

正在履行中

是否规范 是

3.3.2� 控股股东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项目 内容

承诺背景 与重大资产重组

(

“重大资产重组”

)

相关的承诺

承诺方 控股股东

承诺内容

1

、广药集团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利用控股股东的身份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保持本公司在资产、人

员、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2

、承诺函在本公司合法有效存续且广药集团拥有本公司控股权期间持续有效。

承诺时间及期

限

该承诺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作出，长期有效。

是否有履行期

限

不适用

是否及时严格

履行

正在履行中

是否规范 是

3.3.3� 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项目 内容

承诺背景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

承诺方 控股股东

承诺内容

1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广药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下属企业”，广州药业及其下属企业

除外，下同）应避免从事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存续的广药白云山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和经营，避免在广药白云山及其下属公司以外的公司、企业增加投资，从事与广药白云山构成实质性同

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广药集团将不从事并努力促使下属企业不从事与广药白云山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以避免与广药白云山的业务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此外，广药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在市场份额、商

业机会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可能对广药白云山带来不公平的影响时，广药集团自愿放弃并努力促使下属

企业放弃与广药白云山的业务竞争。

2

、广药集团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广药白云山造成的直接或

/

及间接的经济损失或

/

及额外

的费用支出。

3

、本承诺函在本公司合法有效存续且广药集团拥有本公司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

承诺时间及期

限

该承诺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作出，长期有效。

是否有履行期

限

不适用

是否及时严格

履行

正在履行中

是否规范 是

3.3.4�控股股东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项目 内容

承诺背景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

承诺方 控股股东

承诺内容

1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广药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应尽量减少、规范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若存在不

可避免的关联交易，下属企业与本公司将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

交所上市规则》、《港交所上市规则》、《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

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存续的广药白云山及广药白

云山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

、本承诺函在本公司合法有效存续且广药集团拥有本公司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

承诺时间及期

限

该承诺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作出，长期有效。

是否有履行期

限

不适用

是否及时严格

履行

正在履行中

是否规范 是

3.3.5�控股股东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项目 内容

承诺背景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

承诺方 控股股东

承诺内容

广药集团及其与关联企业因本次广药白云山向广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取得的股份，自该等股份

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承诺时间及期

限

该承诺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作出，有效期至承诺履行完成日止。

是否有履行期

限

广药白云山发行新增股份于

2013

年

7

月

5

日办理完成登记手续，该承诺履行期限截至

2016

年

7

月

5

日。

是否及时严格

履行

正在履行中

是否规范 是

3.3.6�控股股东及本公司关于未注入商标托管的承诺

项目 内容

承诺背景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

承诺方 控股股东、本公司

承诺内容

广药集团与广州药业现就《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之商标托管协议书》（“该协

议”）项下交易互相承诺如下：

1

、双方应在该协议生效后尽快且并不迟于首次对该协议项下的托管王老吉商标签订许可使用续展

协议或新订许可使用协议前，由双方就新增商标许可

/

续展的具体安排另行协商，并签订协议（下称“补

充协议”）作为该协议的补充文件。惟双方同意有关补充协议应体现现时列明于该协议内广药集团每年

向本公司支付（

i

）基本委托费用的人民币

1

百万；及（

ii

）新增商标许可费用其中的

20%

作为本公司的受托

收入，余下的

80%

归广药集团所有。

2

、双方进一步互相承诺，将来按上述的安排由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须符合港交所与上交所的适用

上市规则条款（包括但不限于港交所上市规则第

14A

章及上交所上市规则第

10

章有关持续关联交易

/

日

常关联交易的规定，包括补充协议必须列明补充协议的生效期限、受托收入每年的估计上限、其他必须

列明的条款等）。

承诺时间及期

限

该承诺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作出，有效期至承诺履行完成日止。

是否有履行期

限

不适用

是否及时严格

履行

正在履行中

是否规范 是

3.3.7�控股股东关于瑕疵物业的承诺

项目 内容

承诺背景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

承诺方 控股股东

承诺内容

1

、将坚持促进存续上市公司发展，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立场，积极采取相关措施解决白云山股份

的瑕疵物业事项，保证存续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不受到损害。

2

、保证存续上市公司在本次合并后继续有效占有并使用相关房屋，并且不会因此增加使用成本或

受到实质性不利影响。

3

、本次合并完成后，若由于白云山股份拟置入本公司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存在瑕疵而导致

本公司遭受的任何处罚或损失（不包括办理更名、过户时涉及的正常税费以及非出让用地变出让用地时

需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广药集团将在实际损失发生之日起两个月内全额补偿本公司因此而遭受的一切

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由任何民事、行政及刑事上的各种法律责任而引起的全部经济损失，确保本公

司及其中小投资者不会因此而遭受任何损害。

承诺时间及期

限

该承诺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作出，长期有效。

是否有履行期

限

不适用

是否及时严格

履行

正在履行中

是否规范 是

3.3.8�控股股东关于未完成过户手续的商标的承诺

项目 内容

承诺背景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

承诺方 控股股东

承诺内容

截至

2013

年

6

月

28

日之日止，拟购买资产中的

388

项商标尚未完成过户至本公司的手续。该等商标作价人民币

5,114.16

万元， 主要包括广药集团授权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使用的 “陈李济”、“潘高寿”、“星群”、“中一”、

“奇星”、“敬修堂”六大系列的

54

项主要商标和广药集团在境内外注册主要起联合性或防御性作用的

334

项商

标（包括境内

277

项和境外

57

项）两大类。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涉及未办理完过户手续的拟购买商标，广药集团承诺：

1

、尽快办理将该等资产过户给本公司的手续；

2

、在该等资产过户至本公司前，广药集团确保本公司根据其需要无偿享有该等商标的使用权；

3

、 如因任何原因致使本公司未能无偿使用上述未完成过户商标或因该等商标未完成过户致使本公司

以及本公司以外的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登记公司、上交所等第三方机构）遭受任何损失，广药集团承诺将

在实际损失发生之日起两日内以全额现金补偿本公司及该等第三方遭受的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由任何民

事、行政及刑事上的各种法律责任而引起的全部经济损失。

在原承诺函的基础上，广药集团进一步承诺如下：

1

、在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三年内办理完毕该等商标全部过户至广药白云山的手续，在完成过户之前，广

药集团确保广药白云山根据其需要无偿享有该等商标的使用权；

2

、若截至上述承诺期限该等商标仍未全部完成过户手续的，广药集团将根据未办理完毕过户手续的商

标的评估作价（以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定向增发股份购

买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之房地产与商标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中天衡平评字

[2012]026

号”

]

为

准），以现金方式在

10

个工作日内补偿广药白云山；

3

、 如因任何原因致使广药白云山未能无偿使用上述未完成过户商标或因该等商标未完成过户致使广

药白云山及

/

或第三方遭受任何损失，广药集团承诺将在实际损失发生之日起两日内以全额现金补偿广药白

云山及

/

或该等第三方遭受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由任何民事、行政及刑事上的各种法律责任而引起的全部

经济损失。

承诺时间及期限

原承诺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作出，广药集团

2014

年

4

月

23

日就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承诺，有效期至承诺履

行完成日止。

是否有履行期限 该承诺履行期限截至

2017

年

4

月

23

日。

是否及时严格履

行

已基本履行完毕

是否规范 是

3.3.9�控股股东关于商标注入的承诺

项目 内容

承诺背景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

承诺方 控股股东

承诺内容

1.

广药集团承诺，在下述任一条件满足之日起两年内，广药集团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将王

老吉系列商标（共计

25

个）和其他

4

个商标（包括注册号为

125321

的商标、注册号为

214168

的商标、注册号

为

538308

的商标和注册号为

5466324

的商标）依法转让给广药白云山：

(1) 2020

年

5

月

1

日届满之日，或在此

之前许可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被仲裁机构裁定失效

/

无效

/

终止，或在此之前协议双方同意后终止或解除许

可协议；或

(2)

鸿道（集团）有限公司依法不再拥有许可协议中约定对王老吉商标的优先购买权。

2.

在原承诺函的基础上，广药集团进一步承诺如下：待王老吉商标全部法律纠纷解决，自可转让之

日起两年内，广药集团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履行相关报批手续后，将“王老吉”

29

项系

列商标及《商标托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签署日（含本日）后广药集团通过合法方式取得及拥有的其他王

老吉相关商标及

4

项商标依法转让给本公司。本公司可以现金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取得，转让价

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国资部门核准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依

法确定。

承诺时间及期

限

原承诺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作出，广药集团

2012

年

6

月

15

日就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承诺，有效期至承诺履行

完成日止。

是否有履行期

限

否

是否及时严格

履行

2014

年

12

月，承诺方广药集团向本公司发来了《关于修改“王老吉”系列等商标注入承诺的函》，其因“红

罐装潢纠纷案”审判事宜拟将原承诺中的履约期限修改为“等‘红罐装潢案’判决生效之日起两年内”。

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同意，关于广药集团修改“王老吉”系列等商标注入承诺履

约期限的议案已提交本公司

2015

年

3

月

13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获通过。

是否规范 是

3.3.10�控股股东关于注入广药总院的承诺

项目 内容

承诺背景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

承诺方 控股股东

承诺内容

为彻底解决潜在同业竞争问题，广药集团承诺，待广药总院完成公司制改建、股权可转让之日起两

年内，广药集团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择机将广药总院

100%

股权依法转让给本公司。

承诺时间及期限 该承诺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作出，有效期至承诺履行完成日止。

是否有履行期限 广药总院

2013

年

6

月

27

日设立，履约期限截至

2015

年

6

月

27

日。

是否及时严格履行 已履行完毕

是否规范 是

除上述之外，无其他需专项披露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与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新增合并单位1家。

2015年7月，本公司以人民币16,019.79万元竞购取得广药总院100%股权，广药总院于2015年8月完成股权变更及工

商注册登记，纳入本集团合并范围。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楚源

2015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0332� � �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2015－095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5年10月30日在本公司所在

地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街45号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其中，副董事长陈矛

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委托执行董事程宁女士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董事长李楚源先生主持了会议。本公司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慎讨论和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本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同时，授权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吴长海先生、财务部部长姚智志女士

与法定代表人一同签署第三季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授权签署非公开发行A股申报文件中涉及的财务报告的建议；

同意授权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吴长海先生、财务部部长姚智志女士与法定代表人一同签署上述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2015年 10 月 31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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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332� � � � �股票简称：白云山

第三季度

报告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徐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洋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0,772,071,944.79 16,888,011,570.23 2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395,836,226.94 3,848,418,391.87 14.22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888,698,411.10 -2,998,912,202.72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3,894,970,766.15 2,560,735,822.74 5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90,206,902.92 461,949,969.87 4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0,298,412.97 304,262,026.08 67.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6.58 12.59

增加

3.9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4846 0.3243 49.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4846 0.3243 49.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58,297,868.90 258,297,868.90

股权转让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14,550,932.24 -14,847,727.07

所得税影响额

-63,541,651.88 -63,541,651.8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180,205,284.78 179,908,489.9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0,93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华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333,895,031 23.44 0

质押

333,89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华保宏实业（西藏）有限公司

218,336,855 15.33 0

质押

198,6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宏贸易有限

公司

55,000,000 3.86 0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2,588,584 2.99 0

未知 未知

张美秀

23,866,004 1.68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013,161 1.19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6,284,500 1.14 0

未知 未知

谢丽芳

15,873,188 1.11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

达瑞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13,535,700 0.95 0

未知 未知

兴全睿众资产

－

兴业银行

－

兴全睿众

华业资本分级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

计划

13,508,089 0.95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华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333,895,031

人民币普通股

333,895,031

华保宏实业（西藏）有限公司

218,336,855

人民币普通股

218,336,855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宏贸易有限公

司

5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2,588,584

人民币普通股

42,588,584

张美秀

23,866,004

人民币普通股

23,866,00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013,161

人民币普通股

17,013,161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6,284,5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84,500

谢丽芳

15,873,188

人民币普通股

15,873,18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

瑞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13,535,7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35,700

兴全睿众资产

－

兴业银行

－

兴全睿众华

业资本分级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3,508,089

人民币普通股

13,508,08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宏贸易有限公司为

华保宏实业（西藏）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主要资产和费用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9-30 2014-12-31

增减变动

变动百分比

（

%

）

变化原因

货币资金

318,225.51 298,342.65 19,882.86 6.66

主要是销售回款和取得借款增加

应收帐款

14,266.45 81.18 14,185.27 17473.67

合并医疗项目后产生的业务往来

款

预付账款

4,245.38 2,769.08 1,476.29 53.31

合并医疗项目后产生的业务往来

款

其他应收款

19,839.76 66,254.84 -46,415.09 -70.06

收回关联方华富新业款项

在建工程

55,425.71 5,738.76 49,686.95 865.81

完成医疗项目的收购

无形资产

62,563.82 12,834.44 49,729.38 387.47

完成医疗项目的收购

其他非流动资产

422,493.02 113,932.53 308,560.49 270.83

收购债权所致

商誉

125,692.46 3,488.43 122,204.04 3503.13

完成医疗项目的收购

递延所得税资产

8,904.11 14,690.16 -5,786.05 -39.39

子公司股权转让确认收益

短期借款

53,000.00 40,000.00 13,000.00 32.50

取得借款

应付账款

88,613.28 57,883.11 30,730.16 53.09

应付工程结算款

应付利息

0 671.70 -671.70 -100.00

支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170,830.46 43,983.26 126,847.20 288.40

主要是应付股权收购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268,363.00 61,000.00 207,363.00 339.94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长期借款

365,475.00 641,663.00 -276,188.00 -43.04

转至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149,266.31 0 149,266.31

不适用 发行公司债券

递延所得税负债

25,980.30 18,914.52 7,065.78 37.36

收购医疗项目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95,828.25 3,059.50 92,768.75 3032.15

转让债权所致

项 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9

月 增减变动

变动百分比

（

%

）

营业收入

389,497.08 256,073.58 133,423.49 52.10

结算规模增加

营业成本

237,143.42 148,479.12 88,664.30 59.71

结算规模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45,517.39 33,601.42 11,915.97 35.46

结算规模增加

营业费用

3,423.82 6,843.51 -3,419.69 -49.97

营销推广费用减少

财务费用

20,728.48 15,340.54 5,387.94 35.12

融资规模扩大

投资收益

26,624.01 8,428.95 18,195.05 215.86

子公司股权转让收益

营业外支出

1,501.73 307.21 1,194.52 388.83

税款滞纳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计划非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25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具体公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红

日期 2015-10-30

股票代码：600240� � � �股票简称：华业资本 编号：临2015-066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房地产经营情况简报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7-9月，公司房地产项目实现签约金额15.82亿元，同比减少33.99%；实现签约面积6.52万平方米，同比减少39.63%；当期未有

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0.16万平方米，同比减少97.11%。公司房地产自有物业出租面积为3.54万平方米，租金总收入794.97万元。

2015年1-9月，公司房地产项目实现签约金额36.04亿元，同比增长23.78%；实现签约面积15.1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26%；当期未

有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17.0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1.78%。公司房地产自有物业出租面积为3.54万平方米，租金总收入2382.33万元。

鉴于销售和施工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和工程数据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存在差异，相关阶段性

统计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240� � �证券简称：华业资本 公告编号：2015-067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0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39号华业国际中心A座16层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2,433,686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38.7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红女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以记名方式投

票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赵双燕女士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增选董事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选举尹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52,279,786 99.97 0 0.00 153,900 0.03

1.02议案名称：选举孙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52,279,786 99.97 0 0.00 153,900 0.03

1.03议案名称：选举刘荣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52,279,786 99.97 0 0.00 153,900 0.03

1.04议案名称： 选举王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52,279,786 99.97 0 0.00 153,900 0.03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52,279,786 99.97 0 0.00 153,900 0.03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52,279,786 99.97 0 0.00 153,900 0.03

4、 议案名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公司房地产业务合规开展的相关承诺

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52,279,786 99.97 0 0.00 153,900 0.03

5、 议案名称：关于《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和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

问题的专项自查意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52,279,786 99.97 0 0.00 153,900 0.0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1

关于增选董事的议案

- - - - - -

1.01

选举尹艳女士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

47,900 23.73 0 0.00 153,900 76.27

1.02

选举孙涛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

47,900 23.73 0 0.00 153,900 76.27

1.03

选举刘荣华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47,900 23.73 0 0.00 153,900 76.27

1.04

选举王涛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7,900 23.73 0 0.00 153,900 76.2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五项,全部为出席会议股东表决议案，不存在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议案全部为普通议案，应由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山涛律师、甄晓华律师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31日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625� � � � �证券简称：龙生股份 公告编号：2015-091

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俞龙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缪金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缪金海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39,853,345.17 635,883,573.84 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8,496,800.91 473,889,884.11 7.3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9,145,347.65 -3.53% 293,547,096.66 1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221,144.03 9.53% 28,036,761.99 -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773,235.89 -1.65% 26,148,592.04 -2.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74,825,796.38 35.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3 50.00% 0.09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3 50.00% 0.09 -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 0.03% 5.71% -0.5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63,080.92

设备转让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960,933.3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7,362.17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3,206.46

合计

1,888,169.9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

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08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俞龙生 境内自然人

18.23% 54,826,683 54,826,683

姜照柏 境内自然人

15.36% 46,203,168 0

郑玉英 境内自然人

14.41% 43,351,332 43,351,331

姜雷 境内自然人

6.58% 19,801,358 0

俞赟 境内自然人

3.69% 11,092,841 11,092,841

石庭波 境内自然人

1.70% 5,105,978 0

中国农业银行

－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8% 2,056,983 0

濮文 境内自然人

0.65% 1,965,829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信多利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0% 1,499,838 0

中国农业银行

－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8% 1,43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姜照柏

46,203,168

姜雷

19,801,358

石庭波

5,105,978

中国农业银行

－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56,983

濮文

1,965,82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信多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499,838

中国农业银行

－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430,000

石健均

1,162,350

朱文辉

702,730

长江证券资管

－

工商银行

－

长江证券昆仑

8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6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俞龙生和郑玉英为夫妻关系，俞赟是其长女。 姜照柏和姜雷是兄弟关系，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

、石庭波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448451

股，个人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657527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5105978

股。

2

、濮

文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595001

股，

个人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70828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965829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46.34%，主要系采购付款中采用应收承兑汇票付款的比例增加所致。

2）存货期末数比期初减少981.06万元，主要系因今年销售订单有所减少而相应减少备货所致。

3）在建工程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34.33%（绝对额增加4724.30万元），主要系募投项目建设持续投入所致。

4）长期待摊费用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34.62%，主要系西区房屋装修款摊销所致。

5）短期借款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绝对额减少1900万元，主要系公司加大承兑付款力度减少现金支出所致。

6）应付票据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绝对额减少785.75万元，主要系采购付款中采用应付票据比例减少所致。

7）应交税费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85.39%（绝对额减少647.45万元），主要系本期末采购设备增加进项税税额,应交

增值税减少所致。

8）应付利息项目期末数减少59.74%，主要系公司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9）其他流动负债项目期末数减少30.32%，系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解锁减少其他流动负债330.99万元和回购员工股权

激励股份减少其他流动负债5万元所致。

10）递延收益项目期末数绝对额增加780.11万元，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年产240万套汽车座椅滑轨及900万件调角器

重点创新项目资助资金600万元和新增120万套带锁止机构汽车座椅滑轨组件生产线项目资助资金200万元所致。

11）股本期末数增加12383.22万元，系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12）资本公积期末数减少12062.22万元，系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股权激励费用摊销所致。

13）库存股期末数减少336.01万元，系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解锁减少库存股330.99万元和回购员工股权激励股份减

少库存股5万元所致。

14）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增长31.30%，主要系公司应交增值税增加导致附加税相应增加。

15）财务费用同比增长72.25%，主要系2014年11月底公司募投账户资金已使用,导致本期利息收入大幅减少,财务费

用增加。

16）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153.75万元，主要系因本期末较2014年底销售下降,应收账款随之下降而冲回计提的坏账

准备所致。

1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35.03%，主要系本期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18）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期减少6717.46万元，主要系本期募集资金项目已进入收尾完工阶段,投入相

应减少所致。

19）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期减少3159.68万元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还款同比增加、上期股权激励吸收

投资而本期无此因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5年3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3月3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非公开发行预案》及其修订稿，该预案经2015年4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2015年7月1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反馈意见通知书》,公司于2015年9月18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反馈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董事会将

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董事俞

龙生、郑玉英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1

年

11

月

03

日

任职期

间

正在履行，未有

违反规定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5.00%

至

5.00%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3,327

至

4,109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91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今年受汽车市场销量下滑影响，公司销售订单减少，预计全年销售收入同比下

降。

2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费用增长明显。

3

、新产品毛利率有所降低。

五、证券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俞龙生

2015年10月31日


